
晚报讯 一名孕妇因交
通事故受伤，在医院做了CT
检查，后来怕影响胎儿发
育，选择了人工流产。为
此，她告到法院，要求事故
中另一方及保险公司另行
赔偿精神损失费。记者昨
天了解到，海安法院对这起
交通事故纠纷作出判决，酌
情支持原告精神损害赔偿
5000元。

2023年 9月8日，张某
驾驶小轿车行驶到一个交叉
路口时，与一辆电动自行车
发生碰撞，致使电动车驾驶
员小倩（化名）受伤。交警勘
查现场后认定，张某驾车行
经交叉路口未降低行驶速
度，对路面情况观察不够，小
倩未按交通标志指示让行，
且未戴安全头盔，双方对事
故负同等责任。

事发时小倩怀有身孕。
就医时，医院告知小倩及其
家属，小倩在妊娠状态下
进行 CT 或 X 线摄片存在
辐射，易导致流产、胎儿畸
形等风险。对此，小倩家
属签字表示要求CT及X线
摄片检查。

9月19日，小倩到医院
门诊检查，被诊断为先兆流
产，建议休息一周。当月24
日，小倩进行药物流产。

此后，小倩将张某及其
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
院，主张医疗费、护理费、营
养费以及误工费等各项损失
2万元。同时，要求精神损
害赔偿1万元。

庭审中，张某及保险公司
认为，小倩明知自己处于妊娠
状态，且医生明确告知摄片存
在辐射，其仍要求做相关检
查。再者，也没有证据证明交
通事故对胎儿造成影响。对于
流产的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
被告不予认可。

海安法院审理认为，公民
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小
倩在本起事故中受伤，其有获
得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误
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
等损失赔偿的权利。案涉交通
事故发生时，小倩正处于妊娠
状态，虽然医生明确告知了摄
片存在辐射，易导致流产、
胎儿畸形等风险，但在小倩
伤情未知的前提下，其为明确
伤情根据医生建议进行CT、X
线摄片等必要性常规检查，符
合常理。小倩经过半个月的深
思熟虑后，作为孩子的母亲，
担心胎儿将来发育不正常选
择流产，既符合人之常情，亦
符合国家优生优育的相关政
策。因此，法院认定小倩流产
与本起事故存在一定的关联
性，对因流产产生的相关损失
酌情支持50%。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小
倩因案涉事故受到伤害后选择
了终止妊娠，给自身以及家人
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损害，综合
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
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当地生活
平均水平等因素，酌情支持精
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

最终，法院判决张某及保
险公司赔偿小倩各项损失1.5
万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
人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通讯员罗雨闲 吴振宇
记者王玮丽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
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
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
权 人 有 权 请 求 精 神 损 害 赔
偿。”本条规定了精神损害赔
偿请求权，是受害人因人格利
益或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者遭
受精神痛苦而获得的金钱赔
偿。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有
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
是 必 须 遭 受 “ 严 重 精 神 损
害”，如对于侵害身体权、健
康权的，实践中以达到伤残标
准作为主要依据，即原则上只
有达到伤残等级标准才能要求
精神损害赔偿，若没有达到伤
残等级标准的，则应视情况而
定，从严把握。此外，具有人
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受
到损害时，在特殊情况下受害
人也有权主张，如仅存的或者
难以复制的结婚纪念品等。

相较于其他身体伤害，虽
然流产难以构成伤残等级，但
是孕妇流产不同于普通的身体
伤害，其导致妇女作为准母亲
所享有的保护胎儿正常发育和
出生的权利受到侵害，可能遭
致“严重精神损害”。本案
中，小倩在案涉交通事故后因
CT检查可能影响胎儿健康发
育，从而选择终止妊娠，符
合常理，其作为准母亲所享
有的保护胎儿正常发育和出
生的权利被侵害，并给后续
怀孕生育带来了潜在风险，
对本人及其家庭都造成了精
神上的严重损害，故其有权
就终止妊娠要求侵权人赔偿精
神损害抚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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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 说法“ 后续 报道“
法苑天地

晚报讯 员工作业时接
触到有害试剂患上职业病，
并被认定为工伤。那么，除
了工伤待遇外，还能主张人
身损害赔偿吗？记者昨天了
解到，通州法院审结一起患
职业病的员工向用人单位索
要工伤待遇外的民事赔偿案
件，法院最终支持了该员工
的赔偿请求。

陈某是南通某纺织公司
的员工。2021年8月，陈某
在公司车间的复合布料机旁
进行拉布料边作业时，接触
了二液型聚氨酯复合布黏合
剂HAD-02（组分碳酸二甲
酯含甲醇）后，出现呕吐、厌
食、头晕、乏力、流泪等不适症
状，后因双眼视物模糊入院治
疗，被诊断为双眼视神经炎。

经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诊断，陈某为职业性急性重
度甲醇中毒。通州区人社局认
定陈某患职业病，认定为工
伤。陈某的伤残情况被鉴定为
七级伤残。

因陈某已超法定退休年
龄，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未受理其仲裁申请。于
是，陈某诉至通州法院，要求公
司支付工伤待遇18万余元。
法院判决支持了一次性伤残补
助金、住院伙食补助费、医疗
费、停工留薪期工资及护理费，
合计12万余元。

处理完工伤待遇，陈某再
次告到法院，要求公司另行赔
偿残疾赔偿金与一次性伤残补
助金的差额部分，以及工伤待
遇中未获赔偿的医疗费、营养

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
合计49万余元。

通州法院审理认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
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
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
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
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
偿要求。”本案中，陈某患有职业
病，属于特殊工伤，虽已获得工
伤待遇赔偿，但该赔偿未能覆盖
其全部损失，陈某仍享有超出工
伤待遇部分的人身损害赔偿。

在对陈某主张的各项费用
审查后，法院判决被告公司支
付陈某工伤保险待遇外的赔偿
款44.4万余元。判决作出后，
被告公司并未提出上诉，判决
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通讯员吴菊 记者王玮丽

出车祸后因做CT检查终止妊娠
该孕妇获5000元精神损害赔偿

患上职业病，除工伤待遇外还能索赔吗？
法院：支持超出工伤待遇部分的人身损害赔偿

晚报讯 3日晚，南通
籍退役举重冠军季辉和唐氏
综合征青年王培宇在河北卫
视《中华好家风》特别策划主
题系列节目《凡人微光》中亮
相，“大力士”季辉用力量托举
爱的故事感动了全国观众。

25岁的季辉是一名退
役举重运动员，当了13年运
动员，曾连续5年蝉联江苏
省举重冠军，并打破省纪
录。2021年7月，季辉从江
苏省举重队退役进入江苏省
体育局工作。去年11月，他在
通州创办喜宝儿洗车中心，助
力心智障碍群体就业。

喜宝儿洗车中心的logo
是季辉自己设计的。上方是
一双手托举呵护着“喜宝儿”

的图案，下方是“用力量托举
爱”6个字。正如季辉的人生，
在赛场上他是奋勇夺冠的举重
运动员，在生活中他是托举喜
宝儿人生的大力士。

2月5日，南通发布客户端
刊发《退役举重冠军创业开洗
车店，店员是群“特殊孩子”》，
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南
通籍举重世界冠军顾小飞点
赞、同城热搜连续霸屏、国内众
多媒体跟踪报道。

河北卫视导演王立昌在采
访手记中这样写道：“我觉得
季辉身上有侠气，他用自己的
力量去托举爱、去呵护喜宝儿
们，而所有遇见这些温暖的瞬
间，让我更加相信：这人间，值
得一过！” 记者尤炼

晚报讯 “实在不好意
思，是我记错了！太感谢你
们了！”近日，如皋市城北街
道的杨女士带着锦旗来到
如皋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中心派出所，感谢民辅
警帮忙找回自己丢失的金
项链。

5月22日上午，杨女士
因身份证遗失到如皋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派出
所补办身份证。按照相关要
求，拍摄证件照不得佩戴首
饰，工作人员提醒杨女士将
项链摘下收好。杨女士因请
假前来办证，结束后便匆匆
离开。次日上午，她赶到派
出所，反映自己在派出所摘

下金项链后一直没见过。值班
所领导迅速组织人员调取派出
所及周边监控。因拍摄照片前
需在帘子后面更换深色衣服，
监控未能拍到杨女士摘下项
链的过程，仅能显示杨女士离
开时确实未戴项链。在办证
窗口寻找未果后，民辅警对杨
女士可能路过的地点进行地
毯式搜寻。

3个小时后，警方终于在
停车场苗圃边的地砖缝里发现
了杨女士价值万元的金项链。
杨女士深表歉意：“真是误会你
们了，实在不好意思！”民警表
示，“找到就好，以后一定不要
这么粗心啊！”

通讯员杨雪榕 记者张亮

“大力士”用力量托举爱
河北卫视播出南通暖心事

女子办证丢失金项链
民辅警3小时寻回

3日，海安市公安局南莫派出所联合南莫镇中心小学
开展“反对校园欺凌”主题团扇绘画活动，增强孩子们反欺
凌意识。 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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